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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有灵与“第三只眼睛”
——童话元素与小说创作的神奇结合 □马光复

翻开《上学谣》，看到和读到的是一片
意想不到的奇特风光，如同走进了一个涂
满神话和童话色彩的、现实生活的、充满激
情的世界。这里有处于苦难和艰辛生活中
的壮族孩子火龙和他的家人，有一个在政
府和乡亲们的呵护下发奋图强、积极向上、
追求梦想的有为少年，有一位经过风风雨
雨的洗礼，最后涅槃重生，成为家乡第一位
走出大山的大学生……

读《上学谣》就像是读了一部壮族的大
百科全书，那古老的神话，那浓郁的壮乡风
情，那独特的生活环境，那朴实的叙述语
言，那憨厚的乡亲和孩子们，那动情的歌
谣，那水牛、那斗笠、那芭蕉、那葫芦、那铜
鼓等等，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一幅壮族大
地活灵活现的、美丽奇妙的风情画卷。

也许是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虽然
也多少了解一些南方的生活，但是读着
这部小说，仍然感到新鲜，不仅增长许多
知识，同时，也是一种少有的美和艺术的
享受。

我很同意小说附录部分，评论家刘颋
和李浩两篇评论的观点：作者胡永红的儿
童文学书写和创作途径，是一个具有独特
价值的异类，她直面现实生活的苦难，挖
掘苦难生活中动人的美好，让人透过苦难
来品味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一部小
说的成功，必须要有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
完整的结构和框架，生动的细节，能够站立
起来的人物艺术形象，以及流畅和精美的

语言。这些，这部小说的作者都做到了。
火龙兜兜的人物形象是成功的，是一个经
历苦难、经历磨难、渐渐成熟的新时代的少
年儿童典型。在我国现今将近600个贫困
地区宣布脱贫的伟大历史背景下，这种书
写，这种困境孩子的成长，这种典型人物的
塑造，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离不开作品中的
成年人物形象描写。有些儿童文学作家
在创作时，经常殚精竭虑地致力于书中
儿童人物形象的刻画，而忽视孩子周围
的成人形象，致使作品的价值和品位下
降，是不应该的疏忽。儿童文学中的成人
形象刻画，同样十分重要，它能起到绿叶
托红花的作用，为作品增色。《上学谣》中
的水仙阿嬷就有这样的效果。这是一个
多么质朴、执著、可爱、可敬，又很有个性
的长辈啊！通过这个成人形象，写出了壮
族民族的个性，为小主人公形象的成功塑
造和故事的有序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画
龙点睛的作用。水仙阿嬷与火龙兜兜相
互帮衬，像两颗明亮的星星，照亮着全部
故事的始末。

在书写语言的运用上，作者也表现得
非常出色。比如写到壮乡的夜幕降临的景
象：“朦朦胧胧的远山，影影绰绰，在缥缈云
烟中忽远忽近，若即若离。犬吠、牛哞、羊
咩、鸟嘤、蝉鸣、虫啾、蛙叫、鸭啼，一声比一
声哀怨。”再比如，写人们寻找丢失的火龙
兜兜时的情景：“族人们打着伞，披着蓑衣、

雨衣、打着火把和手电筒，一路喊着火龙的
名字和小名，他们在寻找跑失的火龙……
火光掠过山丘、田埂、池塘、竹林。呼唤声
此起彼伏，但是除了我轰轰隆隆的和鸣，没
有回应。”这种流畅活泼、舒缓有致、抑扬跳
跃，富于节奏感的叙述语言，真的很生动、
很精彩。

最后，这部作品独特的叙事表述方法，
可以说是一种创新，是一种开拓，也是一个
试验，是“儿童文学叙事边界的又一次锐意
拓展”（刘颋）。这就是书中的童话创作元
素与小说创作元素的美妙奇特的融化与结
合。作者把没有生命的具有壮族特色的事
物人格化，或者叫拟人化。让它们说话、思
考，融入小说叙述，成为小说的一个有机组
成部分。这不仅仅是某一个章节，而是贯
穿在整个故事的章节里，甚至像“故事”这
样的非物质事物，都被人格化，成为“我是
故事”，我要说话。其他诸如黑狗、雷公、水
牛、斗笠、荷花、响石、雨伞、小溪、木屐、童
谣、葫芦等等多达27种事物，一个个都活
起来，用自己的嘴，自己的思考，从另一个
视角，或者说是“第三只眼睛”，注视着书中
人间社会的一举一动，真是万物有灵，像托
塔李天王那样，依据睁开的第三只眼睛，把
观察到的一切，帮助作者加以表述，既生动
活泼，又趣味无穷。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视
角与作者的叙述互相补充，互相烘托，相得
益彰，收获了让读者更加了解和认知书中
内容这一创作意图。

关于苦难的作品，或是描写孩子们在苦
难中成长的作品有很多，尤其这两年，为了配
合国家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战略，表现少数民
族地区政府帮助村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作品
愈发多了起来。胡永红这部作品反映的是在
困苦之中，一个孤寡老人抚养自己的孙子茁
壮成长的故事，同样也属于苦难书写这一
类。这部长篇小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
有两个方面。

多重物化视角透射出的文本
空间及意蕴或主观“讲述”与客观
“描述”的有机结合

这部作品在写法上很独特新颖，独辟蹊
径，大胆而富有开拓性，是儿童文学边界书写
的又一次挑战，当然也挑战了我们的想象
力。说实话，借动物来讲故事的作品没少见，
毕竟它们是动物，是有生命、有情感的，是可
以发声的。而在这部长篇里，当斗笠、木屐、
响石、荷花、香禾、芭蕉、背篓、标话、小溪、雷
公、雨神、壮锦等等自然万物都出来讲故事的
时候，我在心里不由得暗暗发出一声惊叹：这
个作者可真敢创新，从哪来这么大的自信！

正因为她的叙事方式与众不同，我便很
仔细地读了这些硬物件是如何叙述、如何表
达的。首先，这不是同一个故事，由不同的人
物从不同视角来叙述，而是多个角色，每人讲
述一个侧面，然后连缀成了一个完整的故
事。由黑狗开头，雷公接着黑狗，水牛接着雷
公，斗笠接着水牛——这么一个接一个连成
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些没有生命的物件，并不都是拟人化
的，而是守住自己的本性，从自我的视角来讲
述一个故事情节。比如，斗笠讲的是火龙因
为穿戴着蓑衣和斗笠上学，被同学取笑，几个
孩子扯来扯去，扯坏了蓑衣，斗笠也被撕裂
了。她只写了斗笠说：“我的脸破了相，豁开
一个口子，如果再下雨，我会流哈喇子，怕是
不好用了。”并没有写到斗笠怎么痛，怎么愤
怒，也几乎看不到斗笠的情感表达，是一个纯
粹的白描。但是写到水牛的时候，就写到了
情感。下帅乡因为矿难事故死了好几个人，
在送葬的路上，很多人都在哭，水牛身上也披
了白布，当一对披麻戴孝的母子汲水从火龙
身旁走过时，她是这样描写水牛的：“这样的
抽噎声，让我的鼻子也有一些酸，我哞地叫了
一声，很响。火龙可以听得见吧。”斗笠毕竟
是个死物件，没有情感，如果写出斗笠的内心情感变化，就觉得
不真实，别扭了。而水牛是有生命的，可以有情感。由此可见，作
者虽然选了自然万物来讲故事，但其实是有区别的，在细节上都
符合人物的物性。细节上的准确描写，让这部作品读起来很真
实，让本不该说话的物件开口说话这样的处理变得合理可信。

物件的讲述与作者的描写有机结合，也增强了作品的语言
之美和艺术之美。这部作品借不同的物件讲故事，并不是完全
以物件的口吻来叙述故事，而是和文学描写有机结合。比如书
中写斗笠：“我是斗笠，最初做成我的样子，应该就是比照着荷
花和荷叶来的。荷叶厚实而宽阔，像碧绿的加了尖顶的圆盘，
雨珠子落在上面站不住滑落下来，便成了我的样子。”最重要的
是下面的描写：“下帅乡最漂亮的时节就是初夏，荷花开的时
候。荷叶田田，沁人的香气弥漫水塘，蛙声欢跳。”可见这样的
描写，已经脱离了斗笠的认知，因为斗笠是闻不到沁人的香气
的。这种很有诗意的描写，完全出自作者之心。还有“我是南
竹，在壮瑶乡最寻常的、随处可见的就是我。说木不是木，却是
木，说草不是草，却是草。白水浅浅，萦山环绕，是我最爱成片
生长之处。”这里如果把“我”换成南竹，也毫不违和。这种亦真
亦幻的描写，运笔自由，也看得出作者艺术上的老到与自信。

我也曾想过，这部小说如果不这样写，而是按照惯常写法
来写，写一个老奶奶在困苦窘迫的生活环境下，把一个孙子培
养成大学生的故事。据实写来，尽管再增加很多情节和细节，
这个故事还是很平庸。现在采取的这种写法，增强了作品的张
力，“让文本叙事的意蕴空间达到了最大化的效果”（刘颋），换
个人物，换个角度，就增加了很多内容和情趣。

现实主义与民族特色的交织互融
这部小说塑造了两个最具个性的人物形象：一个是水仙阿

嬷，一个是火龙。水仙阿嬷这个人物，个性特别鲜明，朴实中不
乏坚韧、执著、倔强、善良、勤劳，小小的身躯中蕴藏着无穷无尽
的力量。在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每一笔都透着真实和质
朴。作者没有一点点拔高，而就是从日常生活、日常对话中，突
显出人物的内在力量。比如，水仙阿嬷用脚去挡孙子故意设下
的铁锏，宁可扎伤脚也要保护那个斗笠；她几次三番地到乡政
府等消息，就是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已经去世；她执意不接受乡
里的补助，还要捐钱给受难户等等情节和细节。凑份子修水
渠，大姑知道火龙家里困难，不让水仙阿嬷出钱，她很生气，把
钱都打掉到地上，说难道我不是村里人吗？言外之意就是你不
要瞧不起人，我不需要你们怜悯！通过这段描写，一个很要强、
很要面子、刚毅的乡村老奶奶形象跃然纸上。

对于火龙的形象刻画，有两个道具充分表现了他的成长：
一个是斗笠，一个是鞋子。作者用了较多的笔墨来书写这两个
物件。小时候火龙那么痛恨蓑衣和斗笠，死活不肯戴着去上
学，甚至想毁掉它们，表现的是一个孩子的不懂事，不知世事艰
难。而另一个道具是一双鞋——从木屐到波鞋。为了省钱，火
龙宁愿穿着露脚趾的木屐上体育课，后来有了新的波鞋，也不
舍得穿。一前一后，两相对照，能看出一个孩子真的长大了，懂
事了。苦难是一笔财富，作者通过捉黄鳝，在木工坊打短工补
贴家用等情节，写出了一个孩子在艰难中的成长，造就了一个
正直、阳光、向上的好少年形象。

两个人物形象的典型塑造，以及主干故事的周密编织，让这
部作品卓尔不群又有包罗万象之势，写出了壮族人民的现实生
活，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相濡以沫。生活是困窘的，但老一辈
人却给少年的成长搭建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他一直是在爱中成
长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作品通过镶嵌其中的神话、传说、歌
谣、民间故事和非遗产品等等，深刻反映了壮族的历史、文化、民
俗、风情，写出了这个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前世今生，写出了这个民
族的独特性。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整部作品好比一桌大餐，主食就是
米饭，不管往这个米饭里加什么料，我们也早就知道今天吃米
饭，可是吃什么菜就不得而知了。作者端出一盘又一盘菜，每
一盘都出乎我们的意料，使阅读过程充满了期待。越往后，端
出的东西越惊奇，越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比如标话、嘹歌、壮
锦等等。因此，这部作品也可以说是一幅壮族风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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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按照生活的本来样貌来表现生活、塑造人
物的一种写作手法，它强调细节的真实和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然而，现实主义书写，并非是即兴地、敏感地反映社会现实，而是一种精
神上的对人生或社会的还原和再造。现实主义写作，首先体现在一种现
实主义精神的写作。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是一种文学思想或者一种文学
世界观，是一种审美形态的文学价值取向，是作家对于文学之于现实生
活的一种总体关怀。

何谓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那就是，要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书写儿
童生存的现实状况，思考与当代童年成长休戚相关的现实问题与出路。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除了出生于物质丰裕年代的城市少年儿童，还有
数以亿计的中国当代农村儿童的生活现实。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和城
市化进程中，随着人口流动，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他们是新生弱
势群体。文中下帅乡壮族村寨中的留守儿童火龙，就是这幅现实生活图
景中的一部分。

应该说，从1999年第一部反映当代留守儿童形象的作品、邓湘子
的《山里的阳光》开始至今，20年来，文学领域诞生了不少以留守儿童为
题材、以中国广袤农村为生活背景的文学作品，包括报告文学、中长篇儿
童小说、诗歌、散文等。然而，当下绝大多数对留守儿童及留守日常生活的
叙写，比如《空巢》《离殇》《留守》《小孤舍》《少年阿山》《上种红菱下种藕》
《穿过忧伤的花季》等等，往往停留在苦难和成长异化的审美割裂上。

当然，在“留守”的背景之下，这些儿童必然经历变异的成长，孤独
心理是影响其精神内核的根本原因。然而，对“留守儿童”形象的典型性
和丰富性呈现得不够，对其富有个性和共性的心灵图景缺乏整体的认
知，就会导致对书写留守儿童的作品在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甚至整个中
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精神坐标和审美价值认知不足。

社会转型期间，城市化进程挤压乡村，然而，以儿童视角观察正在
进行中的社会变革时，其一不能回避苦难与创伤，其二也不应该仅仅停
留在渲染苦难的简单层面，将丰富驳杂的社会百态纳入儿童文学的创
作视野时，应从生命的层次，从儿童的心理，表达对变革时代普通人性
的关怀，审美观照普通人身上的韧劲和美德。克服传统的苦难叙事对苦
难线性叠加的叙事冲动，也是源自儿童天性的一种明亮的颜色。

为创作这部作品，作家多次赴壮乡实地采访，脚下沾泥，笔下带
“土”，在真切感人的生活素材上，用灵动、诗意同时极富壮乡特色与生
命张力的细节与文字，生动讲述了壮乡留守儿童火龙的成长历程，为边
缘儿童生命的书写贡献了一个理想主体形象，给出了生机勃勃的理想
主义的文学表达。而这一文学表达，也体现着作家对弱势群体的人道主
义关怀和理想主义的救赎。

现实与文本之间的超短审美距离，是很容易影响作品的艺术表达
和审美表达的。要超越日常化的书写，需要作家的文学功底，给出带有
儿童生命本质性的表达与经验。

小主人公火龙从小无母，上小学时，外出务工的父亲又在矿难中去
世，奶奶水仙阿嬷把他抚养长大。经济的困窘、生活的艰辛，无父无母的无助，是少年火龙
时时要面临的现实，作品并不以乌托邦诗篇进行虚妄的抚慰，书中很多充盈的细节对这种
无助与困窘进行了充分的表达。仅有的一双露着洞的球鞋，火龙只舍得在上体育课的时候
穿；打饭时，别的孩子可以吃红烧肉，火龙只能吃两个馒头和一点咸菜，这里有一句非常形
象动人的话，“那些荤腥勾着火龙的馋虫，他得很努力才可以把它们打退回去”。个体对于
这种生活的切肤经验的书写，让这部作品细腻感人。充满张力的生命意志与精神力量，并
不来自于跌宕起伏的变故，而是来自于这种真实、真诚的生命体验与感受。

然而，大山给了火龙们以艰辛，大山也给了他们成长的脊梁。真正的强者，往往能够克服
种种的限制，在生活重担的磨砺下，他们往往经历了从稚嫩到成熟的蜕变。年幼时的火龙，还
不曾知道生活的艰辛，伞破了后，坚决不肯穿“太过时、太老了”的蓑衣去学校，因为奶奶水仙阿
嬷不想花钱买新伞，而和奶奶闹脾气；少年的火龙，却已经体谅到了奶奶的不易。

没有怨怼，也不展示苦难。作家展示了生活的复杂性，人生的艰辛，奏响了一曲人生命
运的交响乐，但她同时也是坚韧而温和的守护者，她对人世的灯火是永不放弃的。奶奶水
仙阿嬷是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一个形象，她倔强、自尊、自立、自强，为了心中残存的希望，也
为了给孙子火龙以希望，她不肯承认自己的孩子、火龙的父亲已经在矿难中去世，坚决不
肯领政府发的救济金。修水渠家家凑份子，乡亲们怜她孤苦，不肯收她的份子钱，水仙阿嬷
气呼呼地发问：“难道我不是村里人？”作家始终保持着对人物的同情与理解，对人性善与
美的坚守，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也承继了乡土叙事中“本色、本土、本真”的诗意化建构，
由此，这部作品始终洋溢着温厚又明亮的人性关怀。撑竹筏的族中阿爹对火龙的叮咛与期
待；中学住校的火龙跑回家照顾生病的奶奶，六叔公深夜骑自行车把火龙送回学校，乡寨
的族亲晓得了，一路都开着门，掌着马灯为六叔公照亮山路，“六叔公心里快活，脚下生风，
踩得车如有神力，转眼就出了寨子”……大山深处的人情人性，每一种情感代偿都是一股
暖流，汇成了留守儿童生活中的美好图景。比较难得的是，作家始终是以轻盈的，以儿童视
角来书写成长与苦难，在酣畅淋漓的同时又举重若轻，对少年生命情态进行自在再现。

同时，作家以独特、丰盈、生动的地域文化呈现，指向了一片可以触摸的真实的壮乡大
地。文本呈现出了浓浓的壮族式的话语方式和经验氛围，得益于作家对该民族传统文化和
风土人情的熟稔，和对壮族传说、神话及独特方言的运用。

值得一提的是该著独特、新颖、大胆的叙事视角的尝试。一共27个叙事视角，以物化
人，展现了黑狗、水牛、斗笠、铜鼓、香禾等眼中的大山深处壮族村寨的日常生活图景。叙事
视角既是统一作品形象的枢纽，又是显示作家艺术个性与写作立场的手段。从文学审美的
艺术趣味来说，叙事视角又与审美视角趋同，如是“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叙事和鸣，对读者
而言，是一种陌生化的新奇感受和审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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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收到《上学谣》的书稿，编辑们感到惊喜又意外。惊的是整部小说采取全物化视角
的写作手法，在原创儿童文学领域可谓独树一帜；但对于这样的表达方式是否能够打动读
者，大家心里并没有把握。怀着这种兴奋又忐忑的心情，我们开启了与胡永红的首次合作。

物化视角写作的全新尝试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上学谣》都是一部另类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胡永红在作品中

别具一格地采用了物化视角的写作手法，调动起27种壮族元素，以27种视角缀连起整部作
品。这些壮族元素中，有乡间生活的日常——斗笠、水牛、木屐，有亦真亦幻的神话传说——
雷公、雨神、太阳鸟，有岭南地区的自然风光——南竹、香禾、芭蕉，也有壮族特色的文化基
因——标话、嘹歌、壮锦……它们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参与者和旁观者；既承载了壮族
独有的文化记忆，也推动故事向前进展。一朵荷花被绣在头巾上，就看到了阿嬷的眼泪；一
条小溪从燕岩溶洞中流过，就见证了火龙在洞中对阿爸倾吐思念。大抵是少数民族天然拥
有与天地对话的能力，他们的先民信仰万物有灵，从大自然汲取灵感，创造出自己的精神图
腾与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而文化同时也反哺于自然，歌咏着自然。因此，胡永红采用物化
视角的写作手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迎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是真正将万物有灵的叙事方式与壮族文化土壤相结合的一次大胆尝试。在编校过程中，我
们最担心的，莫过于多重视角的切换可能会给读者造成阅读上的隔阂。因此，我们请插画师
为每个章节的壮族元素一对一绘制题头小图，并在题头处添加说明文字，帮助读者沉浸式、
无障碍地进入阅读情境。

民族元素的全景式扫描
民族性和地域性也是这部作品最具标志性的特色之一。编剧出身的胡永红把整部作品

打造得好像一部壮族民俗风物志，用一种近乎虔诚的笔法，将岭南地区壮族乡民的日常生
活、神话传说、民俗习性、饮食起居等各方面勾勒得淋漓尽致，极富画面感。它既有日常生活
的维度，也肩担民族文化普及与传承的重责。对一名作家来说，创作一部具有民族特色的作
品并不难，但如此细致充分地对壮族文化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如此自然熟稔地在作品中流
露出对壮族文化的认同感、敬畏感，对于并非壮族出身的胡永红来说，绝非一件易事。为了
不辜负作家的苦心，精准匹配文本的少数民族特色，我们特意约请壮族画家邓航新来绘制
插图。大到插图色彩的搭配、场景的描绘、画材的选择，小到壮族服饰的款式、元素拼贴的手
法、民族细节的把控，均经过细致打磨。至于封面图的绘制，画家选择了壮锦这一极具壮族
代表特色的意象，以壮锦的形象勾勒出壮乡人民脱贫攻坚的康庄之路，极力彰显作品的民
族风韵。

关于“我们”的浓情叙事
细数胡永红历来的儿童文学作品，会发现她总是偏爱社会边缘相对弱势的儿童群体。

不论是《我的影子在奔跑》中的艾斯伯格综合征少年修直和母亲田桂芳，还是《瑞喜爱小白》
中的智障母亲何瑞喜和女儿秦小白，她的笔下总是闪现出对特殊家庭孩子所面临的亲子关
系的思考，这次也不例外。火龙自幼失去双亲，与水仙阿嬷相依为命。书中写到有一次，水仙
阿嬷让火龙把名字写在斗笠上，以防丢失。火龙没有写自己的名字，而是写了“我们”这两个
字。他指着斗笠上的“们”字比画道：“这是一个人站在门边边，就好似讲我们家两个人。”在
审稿过程中，我总是被这个情节所打动。较为普遍的亲子关系通常由父亲、母亲、孩子三方
面组成，而《上学谣》及类似题材视域中的“我们”，是更为脆弱、珍贵的一对一的关系。这种

“我只有你”的情感羁绊，使得二者之间建立起更为牢不可破的连接，而关于“我们”的浓情
叙事，便是在这样特殊的情感连接中生发出来的。说到底，不论是艾斯伯格综合征的天才少
年修直和他的母亲，还是留守少年火龙和水仙阿嬷，胡永红在她的作品中所要探讨的，一直
都是关于“我们”的浓情叙事。我想，这也是她的作品之所以珍贵，且一如既往打动我们的精
髓所在。

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苦难书写
我常常在想，现实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究竟应该向儿童展示怎样一个真实的世界。《上

学谣》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路径——它不回避苦难，但在生命真实的哀痛之中也孕育着
新的生机和希望。火龙自幼便遭遇了阿妈的改嫁、阿爸的死亡；物资的匮乏，经济的拮据，水
仙阿嬷的日益老去，也是横跨在他面前的生活难题。但火龙不是独自长大的，他贫瘠的少年
时代，是在水仙阿嬷和族亲好友的帮持下度过的。饥饿的时候，他们照黄鳝，包凉粽改善伙
食；需要钱的时候，他们捕捞虾子，编织檀香籽手链淘换钱。大自然赋予壮族乡民的馈赠是
多么富饶啊！而他们的精神世界又是多么精彩纷呈！即使在相对贫乏的生活之中，他们仍然
没有放弃族人特有的精神生活，没有放弃爱与美的诉求。他们敬畏自然和神明，有跳不完的
舞蹈，嘹歌唱遍山野；他们以神话传说中的竹子、太阳鸟自比，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姿态。
壮族身份赋予他们的，不仅仅是先民传承下来根深蒂固的文化血脉，更是守望相助、自强不
息的精神底色。苦难与救赎是文学永恒的命题。面对少年火龙的困顿处境，胡永红选择直面
苦难，并以一种更为轻盈、柔软的姿态回击了苦难，以族亲之爱治愈、填补了火龙生活中的
缺失，这一叙事策略或许也为原创儿童文学的苦难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路径。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应是无根的浮萍，胡永红在这部作品中沿着时代发展的蓬勃轨
迹，写出了一名作家应有的价值坚守与社会担当，这样的作品无疑是独特而有力量的。

壮乡少年的童年书写
万物有灵的浓情叙事

□王 苗

内容简介：
壮乡留守少年火龙从小无母，父亲在

矿难中过世，奶奶水仙阿嬷以壮族传说比
喻其身世，族人坚守秘密，政府出资相助，
共同呵护其长大。在众人的帮扶下，火龙
成了下帅乡壮族村寨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
生。大地的苦汁浸透了生活，心里的愿望
却生长上云天……

作品兼具主题性与文学性，每章以不
同的壮族特色事物为叙述视角，串联起火
龙和水仙阿嬷的真实生活，展现壮乡族人
之间的深情厚谊及在政府扶助下奋斗不
息、脱贫攻坚、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


